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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29 证券简称：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：2026-007

重庆太极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期履行同业竞争

承诺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

重庆太极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太

极集团”）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

药集团”）出具的《关于同业竞争承诺相关事宜的函》，根据《上市

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，结合实际情况，

国药集团拟将2020年10月30日出具的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

中相关承诺的履行期限延长五年，除履行承诺期限变更外，其他承诺

内容保持不变。具体如下：

一、原承诺背景及内容

2020 年 10 月，国药集团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中药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国药中药”）增资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，并

获得太极集团控制权。交易前，国药中药的部分中成药产品与太极集

团的部分中成药产品在产品类型、主要成分、适应症基本相同，存在

同业竞争情形；国药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国药现代”）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和制剂的生产，国药

现代的部分化学药产品与太极集团的部分化学药产品在产品类型、主

要成分、适应症基本相同，存在同业竞争情形。国药集团控制的上市

公司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药控股”）主要从事医药

分销、医药零售和医疗器械业务，其中国药控股的医药分销业务在四

川部分地区、重庆区域与太极集团的医药分销业务存在重合，构成同

业竞争的情形。为避免交易后国药集团、国药中药与太极集团之间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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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同业竞争关系，国药集团、国药中药分别出具了《关于避免同业竞

争的承诺函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“1、本公司与上市公司（太极集团）除存在前述同业竞争情形

外，不存在其他同业竞争情形；

（2）本公司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五年内，通过包括但不限

于资产置换、资产出售、设立合资企业、变更主营业务、资产注入、

委托管理等方式，逐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；

（3）本公司承诺未来尽最大努力不新增同业竞争，公平、公正

地对待旗下控股企业，不会利用本公司的控制地位作出有失公允的决

定。若未来获得与太极集团构成同业竞争问题的新业务机会，本公司

也将按照前述第 2点承诺予以解决。”

2021 年 4 月，该交易完成，国药集团成为太极集团实际控制人。

2025 年 2 月，国药中药向国药集团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太极集团控股

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66.6666%股权。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，国药

中药不再持有太极集团有限公司股权，国药集团仍为太极集团实际控

制人。

二、承诺履行情况

国药集团自做出上述承诺以来，一直致力于履行上述承诺，积

极与相关方进行沟通，寻求既不侵害或影响太极集团独立性，又能为

实现太极集团公众股东谋取利益最大化的可行性方案，以解决同业竞

争问题。国药集团与太极集团已成立专项工作组，持续开展对同业竞

争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与论证。

其中，在医药分销领域，国药集团与太极集团已形成解决同业

竞争的方案。2025 年 10 月，太极集团与国药控股签署《股权托管协

议》，委托其管理公司持有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桐

君阁股份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99%的股权，托管期限为三年。国药控

股承诺将勤勉尽责、合理谨慎的管理标的公司股权，其行使标的公司

股权作出的任何决策均应保障太极集团及标的公司的利益，在任何情

况下均不会从事有损太极集团及标的公司利益的行为，并尽其所能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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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标的公司股权保值增值。托管期的过渡阶段，国药集团将继续推动

桐君阁股份剥离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低效资产，优化资产配置，在符合

太极集团、国药控股两家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下、在上市规则许

可范围内推动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出售、设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彻底解决

医药分销领域的同业竞争问题。

此外，中成药、化学药领域的同业竞争涉及多家 A 股、港股上

市公司，解决方案需要考虑的市场影响因素以及证券监管规则因素众

多、与相关方沟通协调难度较高，多个潜在方案实施均存在一定的客

观限制。截至目前，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工作仍需进一步筹备，导致

国药集团做出的前述承诺未能按照预期履行完毕。

三、拟延长同业竞争履行期限的原因及具体情况

近年来，中成药、化学药业务受整体市场影响，业绩出现一定波

动。考虑到本次同业竞争问题涉及多家上市主体，需要考虑的市场影

响因素众多、与相关方沟通协调难度较高，涉及的相关监管规则及程

序较为复杂，如单纯通过资产置入或置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，难以增

厚太极集团每股收益，不利于维护太极集团及全体股东权益。

因此，国药集团拟在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

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等法律法规等前提下申请变更上述同业竞争承诺，

经太极集团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延期五年履行前述解决同业竞争的承

诺。除履行承诺期限变更外，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中的其

他承诺内容保持不变。现阶段，太极集团继续保持现有业务，国药集

团将继续推进履行承诺，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置换、资产出售、设

立合资企业、变更主营业务、资产注入、委托管理等方式，逐步解决

同业竞争问题，不会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太极集团的利益。

四、关于国药中药的相关承诺

因国药中药已不再作为太极集团间接控股股东，国药中药出具的

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到期后不再延期。国药集团作为国药

中药的控股股东以及太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，将在原承诺到期后整体

履行相关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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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承诺延期履行对公司的影响

国药集团本次延期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系基于其解决同业竞

争承诺的工作进展所作出的变更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4号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等相关规定，不会损害公司及

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
六、审议程序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

2026 年 2月 6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

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

的议案》。

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：本次承诺延期履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

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─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，不会对公司资产造成损失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将该事项提

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2026 年 2月 6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期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，关

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重庆太极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2月 7 日


